信阳市港口外水路客运船舶停靠点
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信阳市港口外水路客运船舶停靠点（以下简称停靠点）管理，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水路客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河南省水路交通运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内，信阳港总体规划港口以外通航水域及封闭水域内，从事停靠点的选址、建设、运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下列术语的含义为：
水路客运船舶是指纳入水路运输管理、核发《船舶营业运输证》的客运船舶；
停靠点是由一定的水域及相关陆域组成，具有相应的配套设施，用于水路客运船舶进出、停泊、靠泊的平台和人员上下的通道及其附属设施；
港口是指《信阳港总体规划》中的港口作业区所辖区域。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停靠点选址应当结合岸线资源、旅游资源、便民需求、陆域交通状况、水路交通状况等综合确定，宜选在水流平缓、水深足够、岸坡稳定、视野开阔、适宜船舶停靠的地点，远离危险物品生产、堆放场所，并应具备船舶安全运营条件的非碍航河段。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停靠点，可单独立项建设，也可作为市政、交通、水利、旅游等项目配套一并实施。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停靠点应当按规定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新建、改建、扩建停靠点的安全及防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停靠点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开展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八条 配备趸船的停靠点，趸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取得船舶检验部门的检验证书，并经过船舶检验部门的检验。
第九条 本规定实施前已建成投产的停靠点，运营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停靠站点的选址、结构、船舶适靠性等安全使用条件开展安全评估（论证），经专家评审通过后，由所在地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停靠站点名录，同步向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
已建的停靠站点应当按照设计船型运营，若没有原始设计文件、原始设计文件中未明确设计船型或者新增船型超过设计船型的，经靠泊能力核算论证通过，可按照论证允许的船型运营。
第十条 停靠点运营单位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服从调度。
第十一条 停靠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有效的安全、消防、救生、环保、防疫、防污染和监控等设施设备。从事夜间运营的停靠点，照明设施的照度应当满足船舶靠离泊、人员上下船和其他相关作业的安全要求，沿线跨河或临河设施应设置满足夜航要求的导助航设施。停靠点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做好停靠点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使其保持性能完好状态。
第十二条 停靠点运营管理单位应按要求做好船岸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油污水等污染物的存储、转运、处置工作。
第十三条 停靠点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发生变更的，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要求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停靠点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开展人员落水搜救、水污染防治、人员疏散、疫情处置等演习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第十五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根据职责分工要求，加强对属地停靠站点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督促被检查人立即整改或者限期整改。
第十六条 体育运动船艇、公务船艇、渔业船舶等停靠点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试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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